
990804有關第 89209118號「相位控制同步馬達結構改良」新型專利

舉發事件（98年度行專訴字第 101號）（判決日：99.1.21.） 
 

爭議標的： 新穎性、進步性、證據採認、新證據提出時機 

系爭專利：「相位控制同步馬達結構改良」新型專利 

相關法條： 專利法(90年法)第 98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項、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第 33條第 1項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40條第 1項規定。 

 

判決要旨：一、證據 4實物樣品上固另印有「88.12.28」等字樣，惟該等字樣係

以藍色墨水之日期章戳蓋印，易於事後添附或更改，證據力薄弱，

自亦無法據以認定該證據 4之馬達產品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即已

公開。而證據 4既乏證據資料佐證其公開日期早於系爭專利之申

請日，自不能作為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證據。  

          二、原告如欲提出新證據本應於適當時間提出主張，始能使被告及參

加人有充份答辯機會，惟原告至言詞辯論時才臨時提出，令被告

及參加人措手不及，無從答辯，參加人亦不同意其提出該等新證

據，影響訴訟之終結至鉅，且原告亦未釋明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

時或適當時期提出之正當理由，是其乃有重大過失，並影響訴訟

之終結，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40條第 1項但書規定，應

依行政訴訟法第 13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 2項規定駁回

之。 

【判決摘錄】 

一、 兩造主張 

(一)原告主張 

1.被告係以其心證揣測一般商業慣例或消費者習慣，逕自認定原告 97年 11月

12日提出證據 4不具證據力，然此一認知明顯與事實、經驗法則相違背。因

一般電子產品，新產品之上市速度攸關市場占有率與超額利潤，各電子大廠

之產品開發無不以搶占上市時機(Time To Market)為首要目標，因此，多半

會先將評估可量產之產品推上市，再針對後續發現的維修、製造或使用上的

缺點(Bug)作設計變更，但不會變更產品型號，以免造成消費者或採購者之混

淆誤認。故被告認證據 4不具證據力，係屬錯誤、違法之行為，所為「舉發

不成立」之審定為一違法之行政處分。 

2.按當時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二章專利要件中載明：「判斷新型有無進步性

時，應確實依據新型所屬技術領域，以及申請專利當時之技術水準(the state 

of the art)，檢索申請當日之前之既有技術或知識，作為引証資料，以研判

新型其技術手段之選擇與結合，如其選擇與結合非為熟習該項技術者所能輕

易完成者，即具有進步性；反之，如為熟習該項技術者基於引証資料所能輕



易完成且未能增進功效時，則不具進步性。」又「判斷是否能輕易完成時，

准予將二件或二件以上不同文獻之全部內容或其各該文獻之部分內容、或同

一文獻之各不同部分內容相互組合；准予先前技術(prior art)之各片斷部相

互組合。」。依上述之規定，除證據 4、5之外，原告於 97年 11月 12日所

提舉發補充理由書亦增列參加人公開之產品型錄作為證據 6與證據 7，而系

爭專利與證據 6、7之差異處係已揭露於證據 4與證據 5；惟被告於進步性之

判斷並未參酌系爭專利是否為證據 4、6、7所揭技術所能輕易組合而成。另

被告同樣未審酌系爭專利是否能由證據 8與證據 4、5、6或 7所揭技術所能

輕易組合。實則系爭專利案第 1至第 6請求項所記載之所有要件，已被完全

揭露於證據 4中，且可由證據 4和證據 6、7 或 8輕易組合而成，因此系爭專

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 

3.原告於舉發審定理由書第 8頁中，指出被舉發案係為提出專利申請前早已行

銷多年之產品，依參加人（即長安微電有限公司）之答辯理由書第 6頁所陳，

其附件一第 4、5頁之設計圖即其據以申請專利之新式（整體）馬達圖，然而

其中與日期相關之紀錄全數遭參加人刻意刪改為空白，「對外發行」之戳章亦

無時間記錄。再從證據 7來看，系爭專利之齒輪組係明顯完成於 8年之前，

雖自證據 7中未見馬達之結構拆解，然馬達之設計係早已相當成熟；若按被

告專利舉發審定書第 4頁第(五)點所採之「電子產品生命週期推論」，該附件

一第 4、5頁之完成日期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2年以上，便可明顯得知系爭

專利於申請前已公開販賣使用，自違反當時專利法第 98條第 1項之規定。此

可由證據 6、7及未經塗改之設計圖正本即可資確認。惟被告並未要求被舉發

人提供該設計圖之正本／原本作進一步檢視，或者對此作補充說明，逕自排

除系爭專利並無申請前已公開販賣之情事，依照前揭行政程序法第 34條以及

第 43條規定，原處分機構顯未盡證據調查之職責等情。 

(二)智慧局主張 

1.比對原告 96年 10月 11日原所提證據 4與 97年 11月 12日所重行提出之證

據 4，二者之標貼均標示為原告所生產型號「AHM-205」之實物樣品，惟其內

部構造並不相同。由此可知，原告所產製同一型號「AHM-205」之馬達產品，

其內部結構並非完全相同，而有因應需要變更設計之事實。則證據 2及 3中

所提及型號「AHM-205」之馬達產品與原告 97年 11月 12日重行提出之證據

4及 5所示型號「AHM-205」之馬達實物樣品是否具有相同之結構，而可佐證

該證據 4之實物樣品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 89年 5月 29日前即已公開，即非

無疑；於原告未再提出進一步之證據資料前，自難遽以該證據 2及 3作為證

據 4及 5公開日期之佐證。又原告 97年 11月 12日所重行提出之證據 4實物

樣品上固另印有「88.12.28」等字樣，惟該等字樣係以藍色墨水之日期章戳

蓋印，易於事後添附或更改，證據力薄弱，自亦無法據以認定該證據 4之馬

達產品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即已公開。而證據 4既乏證據資料佐證其公開日期

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自難作為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論據。 



2.證據 6之馬達產品型錄正本上固未載有印製之日期，惟其內之產品照片上有

其產品製造商自行打印之檢驗票章，檢驗日期為「16.04.98」（按該型錄係由

原告於 97年 11月 12日提出，故其上所載年份「98」應係指「西元」年，該

日期應係指「87年 4月 16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 89年 5月 29日 2

年有餘。而衡酌一般商業習慣，印製型錄即係欲公開販賣，且考量電子類產

品由於產品汰換速度快、生命週期較短，自其產品製造檢驗完成至其印製型

錄對外公開販售之日期應不致相隔 2年之久，及參加人於其 98年 1月 22日

舉發補充答辯理由書中亦自承，證據 6及 7為其申請系爭專利前之舊產品等

情合理推論，證據 6型錄之公開日期應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另證據 7之

馬達產品型錄正本上固亦未載有印製之日期，惟其內所刊載之產品照片上亦

有製造商之檢驗票章，檢驗日期為「83.09.29」，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89

年 5月 29日）將近 6年，且由台北市區之電話係於 87年 1月 1日變更為 8

碼，而該型錄所載廠商電話仍為 7碼等情綜合判斷，證據 7型錄之印製發行

日期應亦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而查證據 6、7之型錄上均載有產品規格、

外觀尺寸圖及齒輪箱圖面，而其圖面所揭露之齒輪箱係由一上固定盤、一下

固定盤、數根支撐柱、多組減速齒輪、一組連動齒輪所組成，以將該多組減

速齒輪與一組連動齒輪相互齒合連接而成一齒輪組，又該齒輪組係置設於該

上固定盤與下固定盤間，其中該上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外凸部，該下固定盤

周圍設有數個內凹部。其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相較，系爭專利之

「一吸油棉...；其中該殼體底部挖設有數個放射狀之弧形線，同時各個弧形

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進而形成一板體，俾供該下線圈固定於該板

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等技術特徵均未為證據 6、7所揭露，二者構件並非

完全相同，證據 6、7 自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新穎性。又

證據 6、7固揭露有「具有支撐柱之齒輪箱」之構件，惟因其均未揭示前述「吸

油棉」之結構，仍無法達成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6頁倒數第 8行所述「本創作

達到無雜音、噪音之功效」，證據 6、7自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

第 1項不具進步性。 

3.證據 8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相較，因系爭專利「該上固定盤與下

固定盤間，其中該上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外凸部，並該下固定盤周圍設有數

個內凹部、且該下固定盤中央設有一齒孔，另該齒輪組周圍立設數根支撐柱，

以固定、支撐該上固定盤與下固定盤者；該相位同步控制馬達係為一殼體、

一上線圈、一下線圈、一上極板、一下極板、一軸心、一圓柱形磁鐵、一吸

油棉、一上蓋、一傳動齒輪所組成；其中該殼體底部挖設有數個放射狀之弧

形線，同時各個弧形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進而形成一板體，俾供

該下線圈固定於該板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等技術特徵並未為證據 8所揭

露，二者構件並非完全相同。且證據 8係利用一間接傳動構件將設於第一容

室內定時器之動力傳遞至設於第二容室內之順壓閥直通式構造，藉以控制順

壓閥之定時啟閉，相較於系爭專利，二者亦非相同技術手段之運用。況且，



二者前述構件之空間形態差異亦極大，所訴求之功效亦完全不同，熟習該項

技術者實無法依證據 8即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證據 8自亦無法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步性。 

4.證據 4無法作為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論據，證據 6至 8亦難證明

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理由均已詳如前述，證據 8與證據 6、7復非屬相同技

術手段之運用，熟習該項技術者自亦難輕易組合該等證據而完成系爭專利之

技術內容，證據 4、6、7、8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另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至第 6項為依附於申請專利

範圍第 1項獨立項之附屬項，包含該獨立項所述之全部技術特徵，前揭舉發

證據既難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獨立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自

亦難證明依附於該獨立項之附屬項（即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至第 6項）不具

新穎性及進步性。 

5.至原告主張被告應要求參加人提出其據以申請系爭專利之設計圖（即舉發答

辯附件一第 4頁及第 5頁之設計圖）正本或原本，以排除系爭專利並未於申

請前即已公開販售之可能性乙節。按專利舉發事件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一

核准之專利有無違反專利法之情事而應撤銷其專利權，依法應由舉發人附具

證據證明之。準此，本件自應由提起舉發之原告針對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

進步性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於原告未盡其舉證責任之情形下，要無由反將舉

證責任推予被告，並要求被告調查排除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可能，

所訴要無足採等語，資為抗辯。 

 

二、 本案爭點 

(一) 證據 4是否具證據力？ 

(二) 舉發證據能否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進步性？ 

 

三、 判決理由 

(一)本件系爭第 89209118號「相位控制同步馬達結構改良」新型專利案，其申

請專利範圍共 6項，其中第 1項為獨立項，其餘則為依附於該獨立項之附屬

項。其主要係由一齒輪箱、一相位同步控制馬達所組成，其中：該齒輪箱係

由一上固定盤、一下固定盤、數根支撐柱、多組減速齒輪、一組連動齒輪所

組成，將該多組減速齒輪與一組連動齒輪相互齒合連接而成一齒輪組，俾因

齒輪組之齒輪比的配合而達減速的功能，又該齒輪組係置設於該上固定盤與

下固定盤間，其中上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外凸部，下固定盤周圍則設有數個

內凹部、下固定盤中央設有一齒孔，另該齒輪組周圍立設數根支撐柱，以固

定、支撐該上固定盤與下固定盤；該相位同步控制馬達係由一殼體、一上線

圈、一下線圈、一上極板、一下極板、一軸心、一圓柱形磁鐵、一吸油棉、

一上蓋、一傳動齒輪所組成；其中該殼體底部挖設有數個放射狀之弧形線，



同時各個弧形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進而形成一板體，俾供該下

線圈固定於該板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者。 

(二)原告所舉舉發證據 2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89年度偵字第

15874號不起訴處分書影本；證據 3為前揭刑事案件之告訴狀影本；證據 4

為原告所生產型號「AHM-205」之同步馬達實物樣品 2個；證據 5為證據 4

實物樣品之分解元件照片；證據 6為參加人之同步馬達產品型錄正本 1份；

證據 7為合泰同步馬達有限公司之同步馬達產品型錄正本 1份；證據 8為

87年 2月 11日公告之我國第 85215321號「瓦斯防爆器之定時控制機構大

流量無壓降裝置」新型專利案。 

(三) 證據 4不具證據力： 

查本件原告前於 96年 10月 11日提出舉發證據 4型號「AHM-205」之馬達

實物樣品 2件及其拆解元件照片（即證據 5），並以證據 2（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89年度偵字第 15874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證據 3（證據

2刑事案件之告訴狀）佐證該實物樣品公開之日期，主張系爭專利不具新

穎性。嗣原告於被告 97年 7月 14日辦理面詢時表示，前揭證據 4及 5與

證據 2之不起訴處分書中所載之馬達產品並不相同，並另於 97年 11月 12

日聲明廢棄原所提證據 4及 5，重行提出馬達實物樣品 2件（型號仍為

「AHM-205」）及其拆解元件照片取代之。而經比對原告 96年 10月 11日

原所提證據 4與 97年 11月 12日所重行提出之證據 4，二者之標貼均標示

為原告所生產型號「AHM-205」之實物樣品，惟其內部構造並不相同，其中

96年 10月 11日原所提實物樣品之上、下固定盤間具有 3根支撐柱，該上

固定盤之上盤面設有凸狀點，而 97年 11月 12 日所重行提出之實物樣品上

則無支撐柱與上盤面設有凸狀點之設計。由此可知，原告所產製同一型號

「AHM-205」之馬達產品，其內部結構並非完全相同，而有因應需要變更設

計之事實。本院依原告聲請向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函調 89年度偵字第

15874號刑事全卷（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91年度易字第 1561號、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 93年度上易字第 355號卷），該案件中告訴人張幸進提出

之馬達三個已據執行檢察官處分發還告訴人（見其中 93年度執他字第 4102

號卷第 41、42頁處分命令），該案卷內已無任何馬達。則證據 2及 3中所

提及型號「AHM-205」之馬達產品與原告 97年 11月 12日重行提出之證據

4及 5所示型號「AHM-205」之馬達實物樣品是否具有相同之結構，而可證

明該證據 4之實物樣品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 89年 5月 29日前即已公開，

即非無疑。原告並未能提出進一步之證據證明，自難遽以該證據 2及 3作

為證據 4及 5公開日期之佐證。又原告 97年 11月 12日所重行提出之證據

4實物樣品上固另印有「88.12.28」等字樣，惟該等字樣係以藍色墨水之

日期章戳蓋印，易於事後添附或更改，證據力薄弱，自亦無法據以認定該

證據 4之馬達產品於系爭專利申請前即已公開。而證據 4既乏證據資料佐



證其公開日期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自不能作為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

進步性之證據。 

(四) 證據 6 、7 不能證明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進步性： 

1.證據 6之馬達產品型錄正本上固未載有印製之日期，惟其內之產品照片上有

其產品製造商自行打印之檢驗標章，檢驗日期為「16.04.98」（按該型錄係

由原告於 97年 11月 12日提出，故其上所載年份「98」應係指「西元」年，

該日期應係指「87年 4月 16日」），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之 89年 5月 29

日 2年有餘。而衡酌一般商業習慣，印製型錄即係欲公開販賣，且考量電子

類產品由於產品汰換速度快、生命週期較短，自其產品製造檢驗完成至其印

製型錄對外公開販售之日期應不致相隔 2年之久，且參加人於其 98年 1月

22日舉發補充答辯理由書中亦自承證據 6及 7為其申請系爭專利前之舊產品

等情合理推論，證據 6型錄之公開日期應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另證據 7

之馬達產品型錄正本上固亦未載有印製之日期，惟其內所刊載之產品照片上

亦有製造商之檢驗票章，檢驗日期為「83.09.29」，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89

年 5月 29日）將近 6年，且由台北市區之電話係於 87年 1月 1日變更為 8

碼，而該型錄所載廠商電話仍為 7碼等情綜合判斷，證據 7型錄之印製發行

日期應亦早於系爭專利之申請日。 

2.惟查，證據 6、7之型錄上均載有產品規格、外觀尺寸圖及齒輪箱圖面，而其

圖面所揭露之齒輪箱係由一上固定盤、一下固定盤、數根支撐柱、多組減速

齒輪、一組連動齒輪所組成，以將該多組減速齒輪與一組連動齒輪相互齒合

連接而成一齒輪組，又該齒輪組係置設於該上固定盤與下固定盤間，其中該

上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外凸部，該下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內凹部。其與系爭

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相較，系爭專利之「一吸油棉...；其中該殼體底部

挖設有數個放射狀之弧形線，同時各個弧形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

進而形成一板體，俾供該下線圈固定於該板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等技術

特徵均未為證據 6、7所揭露，二者構件並非完全相同，證據 6、7自難證明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新穎性。又證據 6、7固揭露有「具有支撐

柱之齒輪箱」之構件，惟因其均未揭示前述「吸油棉」之結構，仍無法達成

系爭專利說明書第 6頁倒數第 8行所述「本創作達到無雜音、噪音之功效」，

且由證據 6及 7之型錄圖片並無法看出其是否亦揭示如系爭專利之「相位同

步控制馬達」之技特徵，故證據 6、7及其結合自均亦無法證明系爭專利申請

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步性。 

(五) 證據 6、7、8之組合不能證明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 

1.證據 8為一種瓦斯防爆器之定時控制機構大流量無壓降裝置，係利用一間接

傳動構件將設於第一容室內之定時器之動力傳遞至設於第二容室內之順壓閥

直通式構造，藉以控制順壓閥之定時啟閉。當定時器轉軸被使用者轉動即處

於計時過程期限內，藉由定時器凸輪之外凸表面推動一致動板，使之向前推

移一以保持氣密方式穿入第二容室內之水平傳動軸桿，再由水平傳動軸桿推



動垂直傳動桿之頂端，使之產生一槓桿運動，令垂直傳動桿之底端拉動順壓

閥之延伸閥桿，藉以克服順壓閥之彈性作用力，使順壓閥開啟；當計時終了

時，致動板恰嵌入定時器凸輪之內凹表面，令各間接傳動構件分別因彈性作

用而反向移回原位，促使自閉式設計之順壓閥重行關閉而不需利用外力為其

特徵者。本件瓦斯防爆器之定時控制機構大流量無壓降裝置，包括有：一本

體；藉由一隔板將本體分隔成第一容室及第二容室，第一容室內設置有一定

時器，而第二容室內設置瓦斯入口與瓦斯出口相互直通之瓦斯通道，該瓦斯

出口部平時由一彈性作用之順壓閥予以封閉；其特徵在於：該定時器之轉軸

聯結一凸輪，該凸輪與一彈性作用之致動板相互抵觸，可在定時器轉軸被使

用者轉動而開始計時之際，藉由凸輪之外凸表面推動致動板產生一水平方向

之前移動作，該致動板又與一水平傳動軸桿抵觸，水平傳動軸桿係以可保持

氣密之方式穿過一與第二容室相互連通之ㄇ形容室，並與一可作槓桿運動之

垂直傳動桿抵觸，垂直傳動桿之另一端復與順壓閥之延伸閥桿相互抵觸；因

此，當致動板因定時器開始計時而被向前推動時，可經由水平傳動軸桿推動

垂直傳動桿之頂端，使之產生一槓桿運動，並利用垂直傳動桿之底端推動順

壓閥之延伸閥桿，使順壓閥呈開啟狀態，開始供應瓦斯；當定時器計時終了，

致動板恰嵌入定時器凸輪之內凹表面，並因其本身之彈性作用而後退移回原

位，而水平傳動軸桿、垂直傳動桿及延伸閥桿則因順壓閥之圈形彈簧之彈性

作用而反向移回原位，促使順壓閥關閉，而立即切斷瓦斯之供應者。由證據

8之第 2圖顯示該定時器 74具有蝸形彈簧 743及減速齒輪組 742及上下蓋及

支撐柱來組成。 

2.證據 8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相較，因系爭專利「該上固定盤與下

固定盤間，其中該上固定盤周圍設有數個外凸部，並該下固定盤周圍設有數

個內凹部、且該下固定盤中央設有一齒孔，另該齒輪組周圍立設數根支撐柱，

以固定、支撐該上固定盤與下固定盤者；該相位同步控制馬達係為一殼體、

一上線圈、一下線圈、一上極板、一下極板、一軸心、一圓柱形磁鐵、一吸

油棉、一上蓋、一傳動齒輪所組成；其中該殼體底部挖設有數個放射狀之弧

形線，同時各個弧形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進而形成一板體，俾供

該下線圈固定於該板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等技術特徵並未為證據 8所揭

露，二者構件並非完全相同。且證據 8係利用一間接傳動構件將設於第一容

室內定時器之動力傳遞至設於第二容室內之順壓閥直通式構造，藉以控制順

壓閥之定時啟閉，相較於系爭專利，二者亦非相同技術手段之運用。況且，

二者前述構件之空間形態差異亦極大，所訴求之功效亦完全不同，熟習該項

技術者實無法依證據 8即輕易完成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證據 8自亦無法證

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進步性。 

3.又證據 4無法作為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或進步性之論據，證據 6、7 不能證明

系爭專利不具進步性，已詳如前述，證據 8與證據 6、7復非屬相同技術手段

之運用，熟習該項技術者自亦難輕易組合該等證據而完成系爭專利之技術內



容，故證據 6、7、8之組合亦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不具

進步性。 

(六)另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至第 6項為依附於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獨立

項之附屬項，包含該獨立項所述之全部技術特徵，前揭舉發證據既難證明系

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獨立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自亦難證明依附於

該獨立項之附屬項（即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至第 6項）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 

(七)至原告主張應要求參加人提出其據以申請系爭專利之設計圖（即舉發答辯附

件一第 4頁及第 5頁之設計圖）正本或原本，以排除系爭專利並未於申請前

即已公開販售之可能性，被告及本院應依職權調查云云。惟依專利法第 67

條第 2、3項規定，專利舉發事件應由舉發人附具證據證明之，本件自應由

提起舉發之原告針對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自不

得要求被告及本院依職權介入調查排除系爭專利不具新穎性及進步性，所訴

要無足採。 

(八)另按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33條固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

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

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

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惟依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細則第 40條第 1項規定，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

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之範圍內，所提

出之新證據，法院仍應審酌。但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未依

訴訟進行程度，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之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而有礙訴訟之終

結者，法院得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二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駁回之。本件本院曾於 98年 12月 1日行準備程序，並於準備程

序最後詢問兩造及參加人尚有何主張及舉證，原告並未主張欲提出新證據請

求延展準備程序（見本院卷第 86、87頁），嗣準備程序終結後原告於本院

言詞辯論時始當庭提出補充理由狀（見本院卷第 109至 134頁），另主張原

證 1我國公告第 362841號「馬達轉子中心定位結構」新型專利案創作說明

書第 1頁與第 1、2圖已揭露「一馬達，係為一殼體、一上線圈、一下線圈、

一上極板、一下極板、一軸心、一圓柱形磁鐵、一上蓋所組成；其中該殼體

底部形成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之板體，進而，俾供該下線圈固定於

該板體與該殼體內部壁面間」；原證 2參加人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89年度偵字第 15874號案件告訴補充理由附證四中已自承原告馬達中具有

「油棉」元件；原證 3五州出版社 64年 6月印行之「小型電機及變壓器的

製作」一書第 8頁右下方圖式已揭露於轉軸周緣設置油毛氈之技術，「油毛

氈」與「吸油棉」同義，因此系爭專利申請範圍第 1項中吸油棉之技術特徵

已被原證 2、3揭露；原證 4美國公告第 0000000號「Synchronous motor with 

directional controls」專利案，其第 2圖已揭露一馬達殼體底部挖設有數

個放射狀之弧形線，同時各個弧形線向該殼體內部上方彎折 90度，進而形



成一板體之技術特徵；並於本院言詞辯論進行快終結前審判長詢以兩造及參

加人最後有何補充陳述時，始又當庭提出馬達實物二個，主張是參加人之舊

產品，其相位控制馬達與系爭專利相同云云。核原告主張之上揭原證 1至 4

及馬達實物二個，並未於舉發或訴願階段提出，係至本院言詞辯論始提出之

新證據，原告如欲提出新證據本應於適當時間提出主張，始能使被告及參加

人有充份答辯機會，惟原告至言詞辯論時才臨時提出，令被告及參加人措手

不及，無從答辯，參加人亦不同意其提出該等新證據，影響訴訟之終結至鉅，

且原告亦未釋明有何不能於準備程序時或適當時期提出之正當理由，是其乃

有重大過失，並影響訴訟之終結，依上揭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 40條第

1項但書規定，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32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196條第 2項規

定駁回之。至上揭新證據原告得依法另行提起舉發，併予敘明。 

 

四、 判決結果 

綜上所述，被告以系爭專利未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 98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項規定，所為本件「舉發不成立」之處分，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說明，尚

無不合，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